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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6年5月22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所有決議

案。

茲提述芯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 2026年 4月 20日之通函（「通函」）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 2026年 5月 2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告所載獲提呈的所有決議案（「決議

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監票人，進行點票工作。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88,681,030股股份，為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

予任何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以及須於會上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放棄就決

議案投贊成票，且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股

東已在通函內表明其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

全體董事（即田衛東先生、劉紅兵先生、麥漢佳先生、鄭鋼先生、黃梓良先生、

湯明哲博士、許微女士及林晨博士）均已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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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據報本公司核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經與本公司管理層磋

商及討論後，建議就截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其為本公司進行審核工作的費

用將介乎 1,380,000港元至 1,450,000港元（不含實報實銷開支），惟須待本公司與核

數師進一步磋商後方可作實。估計審核費用乃根據與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相若的工作範圍編製，即本集團將繼續其現有業務，並將維持相似的集團架構、

交易量（參考2026年第一季度）及會計程序。該估計費用乃基於以下假設： (a)賬簿

及記錄均妥善保存，且無需核數師執行任何會計工作； (b)核數師將獲提供所有與

審核目的相關之資料、協議及文件之查閱權限； (c)核數師將獲得本集團員工的適

當協助； (d)年內，本集團的營運、集團架構、業務性質、交易量、會計政策或監

管環境不會發生重大變動；及 (e)審核過程中不會遇到其他重大問題。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所有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有關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 覽 、 考 慮 並 採 納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截 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354,428,000

(100.00%)

0

(0.00%)

2. 宣派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

股14港仙。

354,428,000

(100.00%)

0

(0.00%)

3. (a) 重選田衛東先生為執行董事。 354,272,000

(99.96%)

156,000

(0.04%)

(b) 重選劉紅兵先生為執行董事。 352,876,000

(99.56%)

1,552,000

(0.44%)

(c) 重選黃梓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352,876,000

(99.56%)

1,552,000

(0.44%)

(d) 重選林晨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53,956,000

(99.87%)

472,000

(0.13%)

(e) 重選湯明哲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53,914,000

(99.85%)

514,000

(0.15%)

4.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354,386,000

(99.99%)

42,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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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5. 續聘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並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354,314,000

(99.97%)

114,000

(0.03%)

6. 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數目 20%之本公司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

（「發行授權」）。

352,560,000

(99.47%)

1,868,000

(0.53%)

7. 授 予 董 事 購 回 不 超 過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數 目

10%之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

354,356,000

(99.98%)

72,000

(0.02%)

8. 以 本 公 司 購 回 之 本 公 司 股 份 數 目 擴 大 發 行 授

權。

352,590,000

(99.48%)

1,838,000

(0.52%)

上述決議案的描述僅為概要。全文載於通告。

由於各項決議案獲得超過 50%的票數投票贊成，故全部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芯智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及執行董事

田衛東

香港，2026年5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田衛東先生（董事長）、劉紅兵先生、麥漢佳

先生及鄭鋼先生，非執行董事黃梓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明哲博士、許微女

士及林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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